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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行政执法工作年报
2025年，津市市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实《湖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紧扣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以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质效、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行政执法工作，切实履行公安行政执法职能，有效维护了全市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安全防线。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执法工作总体概况
2025年，全局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执法原则，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将法治建设贯穿行政执法全过程。全年依法开展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执法活动，扎实推进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规范化、执法流程标准化、执法监督常态化建设。本年度共办理各类行政执法案件359起，开展行政监督检查1179次，其中涉企行政检查严格按照年度计划推进，切实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年未发生重大执法过错案件，执法公信力持续提升。
2、 主要工作及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夯实执法工作基础。健全工作机制，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各相关科室及基层所队负责人为成员的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将行政执法工作纳入全局年度工作计划和绩效考核体系，细化考核指标，定期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聚焦能力提升，建强执法骨干队伍。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结合政治建警和优秀警队创建工作，深入开展“规范执法”思想教育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制定年度执法培训计划，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20次，参训人员600人次。开展执法大比武、案卷评查讲评会等活动，重点围绕行政处罚程序、法律文书制作等内容开展培训，针对性解决执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全面提升执法专业素养。
规范执法流程，提升执法办案质效。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确保执法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在执法过程中，告知当事人法定权利等要求，规范执法文书制作，确保执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严把案件审核关口，明确法制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和审核标准，设立专职法制审核人员，对重大行政执法案件、复杂疑难案件进行严格审核，有效提升案件办理质量。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持续强化法治理念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全体民辅警的法治意识和执法素养，牢固树立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理念，切实把法治思维融入执法全过程。
着力提升执法队伍能力。优化执法培训计划，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精准培训，重点解决执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加强基层法制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执法办案质量。常态化开展执法大比武、案卷评查等活动，以赛促学、以评促改，全面提升执法专业化水平。
健全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强化对基层执法环节的常态化督导检查，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法行为。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
津市市公安局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法治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水平，为维护津市市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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